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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法律制度案例》

前言

　　依法治国，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大政方略。走向法治社会，是时代不可逆转的前进方向。社会生
活的方方面面都要由法律来规范，我们的一切社会活动也都要以法律为依据。我们每个公民都应当自
觉遵守国家法律，懂得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成为一个真正与时俱进的、具有现代法律意识的法
治国家的公民。　　然而长期以来，我们的老百姓似乎习惯了一种人治的环境，习惯了有事找领导、
找关系，并不懂得法律如何重要，并不知道法治的意义何在。有些人在自身权益遭受侵害时，或是遇
到矛盾纠葛时，竟然想用非法的手段去泄愤、报仇、私了、摆平，这必然带来不良后果，以致酿成悲
剧；也有些人遇到忧难时自己觉得没有办法，就只好忍气吞声，吃亏受屈，完全不懂得自己的人身权
利和财产权利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鉴于这种情况，现在就非常需要向全社会宣传法律知识，进行法
治理念的教育，培养公民的法律良知和法律素质。令人十分欣慰的是，有这样一批有识之士，正在孜
孜以求地为此做出努力，现在出版的这套《百姓法律通）丛书，就是他们奉送给社会的一份辛勤劳作
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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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涉外法律制度案例》是百姓法律通丛书之一，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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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　　若干问题的意见（修改稿）　　（1990年12月5日最
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第二百零七条 凡民事关系的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是外国人、无
国籍人、外国法人的；民事关系的标的物在外国领域内的；产生、变更或者消灭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
法律事实发生在外国的，均为涉外民事关系。　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外民事关系的案件时，应当按照《
民法通则》第八章的规定来确定应适用的实体法。　　第二百一十七条 我国法院受理的涉外离婚案件
，离婚以及因离婚而引起的财产分割，适用我国法律。认定其婚姻是否有效，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
　　第二百二十四条 当事人规避我国强制性或者禁止性法律规范的行为，不发生适用外国法律的效力
。专家释惑　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是涉外婚姻离婚诉讼的管辖权的确定和涉外离婚的方式。　涉外婚
姻案件管辖权的确定和行使，和其他涉外民事案件一样，一般应考虑以下因素：　　（1）当事人的
住所地、居住地、临时所在地或置身地；　　（2）双方或一方当事人的国籍隶属；　　（3）诉讼原
因发生地；　　（4）诉讼标的发生地等。　　只要当事人具备以上条件，与哪个国家有联系，诉讼
管辖的行使权就为哪个国家的法院，在处理、判决时，也要依照该国的法律规定，这是国际上公认的
调整公民人身关系和私权的基本准則。我国有关部门在解决关于本国公民与外籍人离婚问题上也依照
上述通例作了相应的规定，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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